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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113655

债券简称：欧

22

转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欧

22

转债”

2026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家居” 、“公司” 或“发行人” ）于2022年8月公开发行面值总额200,000,000.00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欧22转债” ）。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同，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提高公司长期投

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公司拟将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实施的第一期回购计划和第二期回购计划回购的股份用途，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

可转债转股”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后，拟用于注销的回

购股份共计3,425,66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609,152,867股的0.562%， 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609,152,867股减少至605,727,

207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不再剩余回购股份。

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公司本次因注销回购股份导致减资金额低于本

期债券发行时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口径净资产的 10%，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适用以简化程序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国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作为“欧22转债”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现拟于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日召开适

用简化程序的“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代码：113655

（三）债券简称：欧22转债

（四）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2022年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20.00亿元人民币

3、债券期限：6年

4、债券利率：第一年为0.30%、第二年为0.50%、第三年为1.00%、第四年为1.50%、第五年为1.80%、第六年为2.00%。

5、债券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6、债券起息日：2022年8月5日

7、债券到期日：2028年8月4日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名称：“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2、会议召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债权登记日：2026年6月24日

4、召开时间：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日

5、投票表决期间：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日

6、召开地点：线上

7、召开方式：线上，按照简化程序召开

8、表决方式是否包含网络投票：否

债券持有人对本公告所涉议案有异议的，应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日）以书面形式回复

受托管理人。 逾期不回复的，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公告所涉意见及审议结果。

9、出席对象：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2026年6月24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参加本期债券持有

人会议及提出异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提出异议；

（2）发行人；

（3）受托管理人；

（4）发行人聘请的律师；

（5）发行人认为有必要出席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议案：《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

年6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

四、参加会议的登记办法

本次会议适用简化程序，参会人员无需进行出席会议登记。

五、表决程序和效力

（一）债券持有人如有异议的，应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2026年6月25日至2026年7月1日）以书面形式回复受托管理

人。 逾期不回复的，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公告内所涉意见及审议结果。

提出异议时具体需准备的文件如下：

1、债券持有人为机构投资者的，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提出异议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或持有本期债券的

证明文件）；由委托代理人提出异议的，需提供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及

证券账户卡（或持有本期债券的证明文件）。

2、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由本人提出异议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或持有本期债券的证明文件）；由委托代理人提出

异议的，需提供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委托人身份证及证券账户卡（或持有本期债券的证明文件）。

3、上述有关证件、证明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机构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签名。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将上述材料以及异议函（详见附件一）在异议期内通过电子邮件或邮寄、快递方式等书面方式送至受托管

理人处。 逾期送达或未送达相关证件、证明及异议函的债券持有人，视为同意受托管理人对本次议案的审议结果。

（二）债券持有人进行表决/提出异议时，每一张未偿还债券拥有一票表决权/异议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异议函均视为同

意受托管理人对本次议案的审议结果。

（三）发行人、发行人的关联方及其他与本次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的机构或个人所持债券没有提出异议权利，并且其持有的本期

债券在计算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是否获得通过时，不计入本期债券表决权总数。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异议函采取记名方式提出异议。

（五）异议期届满后，受托管理人根据异议期收到异议函情况，确认债券持有人会议议案是否获得通过。

（六）针对债券持有人所提异议事项，受托管理人应当与异议人积极沟通，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调整相关内容后重新征求债券持有人

的意见，或者终止适用简化程序。 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份额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于异议期内提议终止适用简

化程序的，受托管理人应当立即终止。

（七）异议期届满后，视为本次会议已召开并表决完毕，受托管理人应当按照相关约定确定会议结果，并于次日内披露持有人会议

决议公告及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六、其他事项

本通知内容若有变更，受托管理人将以公告方式在异议期结束前发出补充通知，敬请投资者留意。

七、联系方式

1、召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宁

邮箱：lining2@gtht.com

联系电话：0755-23976376

邮编：518000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写字楼A座43层

八、附件

附件一：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之异议函

附件二：关于“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3�日

附件一、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之异议函

请确认债券持有人是否为以下类型 是（选择“是” 则无表决权） 否

1、发行人及其关联方

2、债券清偿义务继承方

3、其他与本次拟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的机构或个人

本单位/本人已经按照《关于适用简化程序召开“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会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

本单位/本人对《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提出异议，理由如下：

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签名/公章：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号：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持有债券张数（面值人民币100元为一张）：

债券持有人名称 证券账户号码 持有债券名称 债券张数（面值100元为1张）

合计

年 月 日

（本函复印或按此格式自制有效）

本函请邮寄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写字楼A座43层

邮编：518000

收件人/联系人：李宁

联系电话：0755-23976376或扫描后电邮至：lining2@gtht.com

附件二、“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作为本单位/本人的代理人参加“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有效期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本单位/本人对“欧22转债” 2026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表决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1、请在上述三项选项中打“√”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如委托人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3、授权委托书格式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授权委托书为准，授权委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

委托人签名（法人债券持有人须经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并加盖公章）：

委托人证件号（法人债券持有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债券数量（面值100元为一张）：

委托人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本次授权行为仅限于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本委托书复印或按此格式自制有效）

本函请邮寄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5001号深业上城(南区)写字楼A座43层

收件人/联系人：李宁

联系电话：0755-23976376或扫描后电邮至：lining2@gt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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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2026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次债券受托管

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编制。 国泰海通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

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

以作为国泰海通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泰海通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重大事项的基本情况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派家居” 、“公司” ）于2026年6月16日披露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公告编号：2026-056），主要内容如下：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同，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将在2022年至2024年期间实施的第一期回购计划和第二期回购计划回购的股份用途，

由“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可转债转股”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本次变更

回购股份用途后，拟用于注销的回购股份共计3,425,66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609,152,867股的0.562%，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609,152,867股减少至605,727,207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不再剩余回购股份。

二、本次回购股份用途拟变更尚待履行的程序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欧派家居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用途变更并注销的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和欧22转债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根据公司披露的《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欧派家居本次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

的上市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国泰海通作为欧22转债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

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国泰海通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可转债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

按照《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四、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李宁、张力

联系电话：0755-23976376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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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二次董事会于2026年6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已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

知，所有会议材料均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书面提交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9名，实到9名。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借款提供抵押的议案》：

于2024年5月27日召开的公司十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借款提供抵押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

行辽宁省分行申请总金额7.5亿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26个月。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5月28日刊登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鉴于上述银行借款将于2026年8月前陆续到期，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同意公司在

偿还上述借款后继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总金额7.5亿元人民币不变，分为四笔，借款金额分别为1.5亿

元人民币、2.5亿元人民币、1.1亿元人民币、2.4亿元人民币，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24个月，执行重点外贸企业生产经营保障贷款利率，按季

结息。 上述资金将专项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为此，公司将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软集团（武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软武汉” ）、全资子公司东软集团（大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软大连” ）拥有的部分土地、房产作为抵押物，抵押予中国进出口银行辽宁省分行。 本次抵押物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依据中证房地产评估造价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证估字（2026）第1767号”“中证估字（2026）第1557号”“中证估字（2026）第

1738号”“中证估字（2026）第1720号”“中证估字（2026）第1784号”评估报告，本次抵押物的评估价值合计为183,640万元人民币。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等），并办理必要的手续。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抵押物基本情况

第一笔借款抵押物情况

本次抵押物为本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175号的建筑面积共66,675.58平方米的房地产及面积共53,900.05平方米

的共用宗地。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用途

建筑/使用权面积

(㎡)

评估总价(万元)

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6889号 工业用地/其它 16,678.64 8,334

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4号 工业用地/厂房 788.00

22,554

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8号 工业用地/厂房 895.98

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5号 工业用地/厂房 100.11

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3号 工业用地/厂房 149.73

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0号 工业用地/厂房 2,534.47

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0号 工业用地/厂房 2,245.33

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7号 工业用地/厂房 191.16

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8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3.07

1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8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3.10

1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2号 工业用地/厂房 191.16

1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1号 工业用地/厂房 2,245.25

1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9号 工业用地/厂房 2,170.50

1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1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4.79

1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8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6.20

1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9号 工业用地/厂房 40.67

1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0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6.20

1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0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4.79

1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1号 工业用地/厂房 2,171.62

2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1号 工业用地/厂房 48.35

2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3号 工业用地/厂房 287.03

2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2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63.00

2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2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6.05

2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9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8.21

2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2号 工业用地/厂房 166.90

2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3号 工业用地/厂房 96.10

2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1号 工业用地/厂房 33.28

2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3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8.17

2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4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6.01

3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2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63.00

3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4号 工业用地/厂房 48.66

3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2号 工业用地/厂房 112.16

3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5号 工业用地/厂房 219.42

3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5号 工业用地/厂房 36.29

3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3号 工业用地/厂房 805.28

3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4号 工业用地/厂房 790.81

3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0号 工业用地/厂房 193.19

3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1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5.05

3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6号 工业用地/厂房 288.66

4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5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5.05

4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7号 工业用地/厂房 193.19

4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3号 工业用地/厂房 790.81

4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6号 工业用地/厂房 805.28

4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9号 工业用地/厂房 456.94

4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3号 工业用地/厂房 2,435.86

4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7号 工业用地/厂房 2,440.01

4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4号 工业用地/厂房 1,923.08

4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6号 工业用地/厂房 470.17

4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4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0.80

5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7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0.83

5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2号 工业用地/厂房 470.40

5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5号 工业用地/厂房 1,922.97

5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8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92.48

5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09号 工业用地/厂房 462.71

5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4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7.16

5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30号 工业用地/厂房 257.79

5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8号 工业用地/厂房 40.61

5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5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7.16

5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9号 工业用地/厂房 462.71

6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3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92.48

6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6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25.76

6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5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2.22

6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1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4.54

6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6号 工业用地/厂房 94.12

6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4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8.08

6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77号 工业用地/厂房 32.59

6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6号 工业用地/厂房 174.51

6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5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2.18

6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7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25.76

7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7号 工业用地/厂房 46.98

7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8号 工业用地/厂房 214.91

7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8号 工业用地/厂房 109.86

73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0号 工业用地/厂房 788.83

74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6号 工业用地/厂房 775.81

75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59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9.25

76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0号 工业用地/厂房 130.53

77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2号 工业用地/厂房 282.77

78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99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1.27

79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13号 工业用地/厂房 189.25

80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67号 工业用地/厂房 775.81

81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621号 工业用地/厂房 788.84

82 辽(2020)沈阳市不动产权第0624586号 工业用地/厂房 446.83

83 共用宗地 53,900.05 2,738

合计 / 33,626

第二笔借款抵押物情况

本次抵押物为东软武汉所拥有的位于武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1C2地块神龙大道6号的面积共40,137.5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及其地上建筑面积共27,135.70平方米的房产作为抵押物。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证号 用途

建筑/使用权面

积(㎡)

评估总价

(万元)

1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46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289.95

31,090

2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47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54.69

3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48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565.15

4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49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72.27

5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50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333.00

6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55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688.18

7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56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705.86

8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57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343.23

9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58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77.63

10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59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313.61

11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0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23.37

12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2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651.64

13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3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368.04

14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4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91.96

15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5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50.18

16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6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249.36

17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8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444.12

18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69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359.14

19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670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580.53

20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38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67.05

21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39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52.26

22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0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94.27

23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1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546.35

24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2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33.29

25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3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56.18

26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4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57.89

27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5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337.42

28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6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33.37

29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7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38.78

30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8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33.59

31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49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734.87

32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51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47.67

33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52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568.39

34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53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895.44

35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55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245.45

36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56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409.94

37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57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70.13

38 鄂(2025)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10858号 商务金融用地/办公 151.45

39 鄂（2022）武汉市经开不动产权第0030239号 商务金融用地 40,137.57

合计 / 31,090

第三笔借款抵押物情况

本次抵押物为本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的面积共160,197.2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面积共81,

821.70平方米的房产。 具体情况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

序号 权证号 用途 使用权面积(㎡) 评估总价(万元)

1 东陵国用(2011)第0706号 工业 148,809.20 5,818

2 东陵国用(2014)第01041号 工业 11,388.03 445

合计 160,197.23 6,263

(二)地上建筑物

序号 权证号 用途 建筑面积(㎡) 评估总价(万元)

1 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1764号 办公 5,871.00 1,832

2 沈房权证浑南字第N100092190号 厂房 2,675.05 1,091

3 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1767号 其它 777.00 297

4 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1765号 其它 2,544.91 934

5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203040号 办公楼 7,142.90 2,949

6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204325号 车库 11,866.31 4,588

7 沈房权证浑南字第N100068342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10,751.14

21,030

8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4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373.45

9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3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345.04

10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2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429.70

11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1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317.59

12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400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269.21

13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9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51.71

14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82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903.89

15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8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2.11

16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7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7.68

17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6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7.68

18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5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3.11

19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2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58.10

20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393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453.26

21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65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4.31

22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62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75.40

23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4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432.28

24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8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40.97

25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7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5.59

26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6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903.89

27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5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2.11

28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4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7.68

29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30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7.68

30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28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3.11

31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27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3.78

32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26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478.02

33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60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4.31

34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8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75.40

35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6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734.96

36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5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58.06

37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4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878.84

38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3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2.11

39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2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7.68

40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1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7.68

41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9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3.11

42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8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2.38

43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7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3.78

44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6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3,478.02

45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50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24.31

46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68545号 科研(实训和研发楼) 75.40

合计 81,821.70 32,721

第四笔借款抵押物情况

本次抵押物为本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的面积共135,761.7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面积共79,206.84平

方米的房产，及东软大连拥有的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黄浦路901号的建筑面积共105,576.63平方米的房地产。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公司拥有的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新秀街2号的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房产

1、土地使用权

序号 权证号 用途 使用权面积(㎡) 评估总价(万元)

1 东陵国用(2011)第0704号 工业 98,657.80 3,858

2 东陵国用(2011)第0705号 工业 20,563.00 804

3 东陵国用(2011)第0702号 工业 6,685.80 261

4 东陵国用(2011)第0703号 工业 9,855.12 430

合计 135,761.72 5,353

2、地上建筑物

序号 权证号 用途 建筑面积(㎡) 评估总价(万元)

1 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18960号 研发楼 33,216.07 13,712

2 沈房权证浑南字第N100091403号 办公楼、厂房 12,886.00 4,663

3 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0121号 客户中心 2,652.74 1,028

4 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31113号 办公楼 6,352.00 2,136

5 沈房权证中心字第N060204327号 其它(研发综合楼) 11,209.40 4,627

6 沈房权证浑南新区字第020122号 办公 12,067.40 4,429

7 沈房权证东陵区字第N100076305号 附属用房 823.23 302

合计 79,206.84 30,897

(二)东软大连拥有的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黄浦路901号的房地产

序号 权证号 用途 建筑面积(㎡) 评估总价(万元)

1

辽 (2020) 大连高新园区不动产权第

05001303号

科教用地/停车楼 20,903.31 7,731

2

辽 (2018) 大连高新园区不动产权第

05027522号

科教用地/研发中心 18,965.35 8,380

3

辽 (2018) 大连高新园区不动产权第

05027552号

科教用地/员工餐厅 13,093.29 5,688

4

辽 (2018) 大连高新园区不动产权第

05027524号

科教用地/研发中心 40,109.22 16,688

5

辽 (2018) 大连高新园区不动产权第

05027521号

科教用地/研发中心 12,505.46 5,203

合计 105,576.63 43,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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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盛威国际” ）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六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

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含本数）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12个月。 2026年6月23日，公司与建

设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分别于2026年2月4日、2026年2月2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26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子公

司）在下属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及类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时为其提供担

保，担保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为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其中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为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10亿元。

盛威国际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负债率高于70%， 公司本次为盛威国际提供9亿元的担保额度后，

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为28.24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盛威国际的担保总

额（不含本次担保）为108,755.85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内，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

公司类别：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编号：2622207

注册资本：10,000港元

注册地址：Flat/RM� 1006,10/F,POYip� Building,23� Hing� Yip� Street,Kwun� Tong,Hong�

Kong

成立日期：2017年12月12日

董事：邓伟军

业务性质：锂电池和新能源的实业投资，技术合作货物进出口

公司直接持有盛威国际100%的股权，盛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盛威国际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6,329.79 578,897.11

负债总额 529,302.46 470,537.35

净资产 87,027.32 108,359.76

项目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7,695.27 319,516.05

净利润 -19,212.08 -25,550.12

经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盛威国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盛威致远国际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第六支行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

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

用等）、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

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 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情况。

四、本次担保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盛威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资产状况良好，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且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开展公司业务的基础之上，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含本次担保）为人民币839,109.37

万元（均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1.87%。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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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29 － 2026/6/30 2026/6/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5月22日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92,210,016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8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7,039,806.08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6/6/29 － 2026/6/30 2026/6/3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

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

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

税负为2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304元；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0.342元；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

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42

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

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

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42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

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

请。

（4）对于对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

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执行， 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42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可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投资证券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22496088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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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补偿方

案及致歉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薛永、广州市三顺商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志懋、薛占青、薛战峰（以下统称为“业绩承诺方” ）支付的业绩补偿款和分

红退款。 现将本次业绩补偿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3日分别向薛永、广州市三顺商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谢志懋、薛占青、

薛战峰送达《关于向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佛山市欣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一2025年度业绩

未达标的业绩补偿款和分红退款的通知书》（以下简称“《补偿通知书》” ），业绩承诺方应在收到《补偿

通知书》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将业绩补偿款402,010,941.70元及分红退款17,524,099.05元（合计金

额419,535,040.75元）一次性支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业绩承诺

方的业绩补偿款和分红退款。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8日向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仲裁委” ）请求裁决业绩承诺方共同

连带向公司支付利润补偿款402,010,941.70元、退回分红款17,524,099.05元及已发生的维权费用。 公

司将继续督促对方尽快履行补偿义务。 同时，目前本案已进入仲裁庭组庭阶段，在收到北京仲裁委组庭

通知后，公司将积极跟进审理进程，并请求仲裁庭尽快开庭审理，以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对本次业绩补偿及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978

证券简称：深圳新星 公告编号：

2026-041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6年6月23日，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归还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1,140.17万元。

一、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6年4月8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4,000.00万元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2）。

发行名称 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0年8月19日

临时补流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34,000.00

补流期限 2026-4-8至2027-4-7

二、归还募集资金的相关情况

1、前次归还募集资金情况

2026年5月18日， 公司将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7,500.00万元归还

至募集资金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归还部分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2、本次归还募集资金情况

2026年6月23日，公司将2020年公开发行可转债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1,140.17万元归还

至募集资金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本次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超期情形。

本次归还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21,140.17

尚未归还的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5,359.83

是否已归还完毕 □是v�否

归还完毕的具体时间（如已归还完毕） 不适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星轻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276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

2026-088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回药品注册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 ）签发的《药品注册申请终止通知书》，同意公司撤回艾玛昔替尼软膏的药品注册申请。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艾玛昔替尼软膏（SHR0302碱软膏）

剂型：软膏剂

受理号：CXHS2500018

申请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本品适用于成人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的局部外用治疗。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2025年2月，公司向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提交了艾玛昔替尼软膏的上市许可申请并获受理。 因

该药品需进一步完善申报资料，经公司与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沟通后，公司决定撤回注册申请。 公司将根

据项目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艾玛昔替尼软膏是一种外用、高选择性的JAK1抑制剂，可通过高局部暴露更好地抑制JAK1信号传

导，发挥抗炎和抑制免疫的生物学效应。 公司同靶点片剂产品硫酸艾玛昔替尼片已于2025年3月获批上

市，现已获批四个适应症，包括强直性脊柱炎、特应性皮炎、类风湿关节炎和斑秃。

针对特应性皮炎适应症， 目前全球范围内有同类涂抹药物Incyte/康哲药业的Ruxolitinib乳膏

（OPZELURA?）和日本烟草/鸟居制药的Delgocitinib软膏（CORECTIM?）获批上市。 经查询，2025

年以上同类产品全球销售额合计约为7.29亿美元。 截至目前，艾玛昔替尼（含片剂、软膏剂和凝胶剂型）

相关项目累计研发投入约122,240万元（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撤回艾玛昔替尼软膏药品注册申请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生产经营与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

司将高效推进后续各项工作。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

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22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证券代码：002068）股票

于2026年6月22日、2026年6月23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有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询证函及回函；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